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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2 月 24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表： 

(一) 近來民眾反映竹南鎮路邊停車身心障礙停車優惠措施與 

苗栗市、頭份市規定不一致，衍生使用上混淆情形，為維 

護身障朋友權益及簡化使用規則，並使本縣各行政區優惠 

措施標準一致，請交工處研議修正及同步檢視相關收費系 

統及委外廠商配套措施，以提升政策透明度與便民性。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各國中小學本週已正式開學，請教育處督促各校加強校園 

環境清潔、設備維護、學校午餐等各項教學工作，確保教 

學環境整潔安全，提供師生安心、優質的學習空間。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1. 有關縣內部份學校自 111 年推動光電球場建置進度延 

宕問題，請教育處務必儘早解決，還給學生安全無虞的 

運動環境。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2. 本府推動招商，以產業開發為優先，並包含建築、旅館、 

環保、遊憩等各類投資案，均納入專案管理。請工商處 

成立跨局處「投資落地服務專案小組」，整合相關局處， 

協助排除用地、法規與許可程序等落地障礙。各投資案 

依「一投資、一專案小組」原則列管，並納入本府重大 

計畫定期提報進度，以利爭取投資時效。 

  主席裁示： 

(1) 將教育處加入專案小組。 

(2) 深化 AI 記憶體產業合作，建構北台積、南美光產 

業廊帶。 

(3) 2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3. 有關老屋健檢補助計畫，請工商處加強宣導及鼓勵縣民 

申請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重建，以改善居住安全與生 

活品質，協助導入無障礙空間設計，落實高齡友善居住 

環境，並美化城鄉景觀風貌；另請社會處配合協助，針 

對獨居老人及居住於無電梯公寓之長者加強宣導與鼓 

勵個案關懷。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2 後龍溪水枯!東河圳乾涸魚屍滿布地方盼春雨解 

渴：請水利處、農業處協調農田水利署，盤點穿龍圳灌 

溉系統裂漏水情形，並把握乾涸期間進行改善工程。同 

時地方也能了解，目前缺水與天花湖水庫興建無直接關 

聯，強化蓄水能力仍屬正確方向。 

2. 序號 8 銅鑼草莓園 20 隻鳥被無差別網殺保育類領角鴞 

  難逃慘死鳥類專家提建議：依農業處報告辦理，補助農 

民更友善防治危害。 

3. 餘准予備查。 

四、 數研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苗栗願景重點施政 

計畫(11 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10 苗栗肉品市場改建可行性評估：針對錯失中央 

         百億基金專案七成補助時機一事，深感遺憾與痛心，相 

關決策與行政作業明顯失當，請各局處對中央開案（補 

助）資訊隨時掌握、積極爭取，強化專案時程管控，杜 

絕致命錯誤再度發生。 

2. 餘准予備查。 

五、 工商處報告：為預防建築工地施工期間衍生鄰損爭議，強 

化地方溝通並提升工程透明度，研擬訂定「苗 

栗縣工地地方共好說明會指引」，建議起造人 

於申報開工前辦理地方說明會，作為開工審 

查之參考依據，提請審議。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意見交換(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因應高齡化趨勢與數位化轉型需求，本府啟動新一波組織 

再造已於 3月 1日正式上路，本次調整重點包括新設「長 

期照護處」及「數位研考處」，同時檢討並調整多個局處業 

務分工，另將三義木雕博物館升格為二級機關；面對組改 



後的新挑戰，各相關局處務必儘速完成業務銜接與人員整 

合，並加強橫向聯繫與資源共享，讓縣政在變革中乘風破 

浪、穩健向前。 

二、 感謝企業攜手推動「數位平權、跨界開轟」學習資源捐贈 

公益活動，數位落差已成為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關鍵；請 

教育處盤點本縣偏鄉及資源相對不足學校之數位學習需求 

，主動對接民間資源與公益計畫，積極爭取合作機會，並 

研議後續推動機制，建立長期合作模式，俾協助學生善用 

數位工具於學習場域，發揮加乘效果，縮短城鄉差距。 

三、 日前一名行動不便的身障朋友，於竹南車站購票，因身障 

優先購票窗口關閉，於其他窗口購票時不慎跌倒，神情無 

助，一名年輕人與另一位熱心婦人主動上前攙扶，陪他回 

到電動車上，這樣的畫面或許平凡，卻讓人動容。為營造 

本縣更具同理與支持的社會氛圍，請民政、教育及社會等 

處，結合民政體系、學校及社區組織，加強友善、共融理 

念宣導，落實以人為本精神，灌輸日常中多一句關心、多 

一次協助，有愛就能無礙，讓苗栗成為一座溫馨的宜居城 

市。 

四、 近日氣溫變化大，忽冷忽熱，同仁可視天侯斟酌穿著藍背 

心或黑色外套出席重大會議及活動。 

伍、 散會：上午 8時 46 分    

                                                                                                                             


